
畢業或休、退、轉學我的就貸怎麼辦 ? 
1. 借款人需在畢業或休、退學後滿一年開始攤還學貸(在職專班學生在畢業或、退學次日起即須開

始攤還學貸)。 
2. 如果學生有「轉學」、「服義務兵役」或「教育實習」, 應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,向臺灣銀行宜

蘭分行申請延後還款至新學程畢業後(或退伍、實習)後再開始攤還。 



 


